华北区域电力市场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
大用户准入及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依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发[2005]40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华北区域电力市场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方案》、《华北区域电力市场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运营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的大用户准入和管理，大用户市场准入分阶段逐级开放。
第二章  准入条件
第三条  参与多边交易的大用户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且为用电规模大、技术装备先进、产品科技含量高的自治区重点骨干企业，有利于发挥电力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自治区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自治区工业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第四条  大用户自愿参与多边交易，且应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实体；
2.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对属于限制类、淘汰类（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和产品）的企业不得准入；
3.符合行业准入条件要求。对国家已发布行业准入条件的行业，企业的工艺、技术、装备、规模以及能耗、环保和安全生产等指标必须符合行业准入条件规定的要求；对国家已发布行业准入条件，并实施行业准入管理的行业，试点企业须为国家公布的符合行业准入条件的企业；
4.原则上接入电压等级不低于35KV、年用电量不小于2亿KWh；
5.具备零点抄表能力；
6.建设项目的投资立项、土地利用、环境评价、节能评价等符合国家有关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要求；
7.遵守国家有关用电管理规定，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维护电力安全。
第五条  根据自治区经济发展态势和产业布局、结构调整状况，自治区经委每年公布准入行业。近期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煤化工、天然气化工、氯碱化工及配套、氟化工及配套、有色金属冶炼、单（多）晶硅、生物制药、碳素及深加工、稀土冶炼及深加工等产业开展多边交易。
第三章  准入和退出程序
第六条  申请参与多边交易的大用户向所在地盟（市）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一式五份），盟（市）经委初审后报送自治区经委。
第七条  自治区经委组织相关部门对申请进入市场的大用户进行审核，对通过审核的大用户予以公示，报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第八条  通过审核的大用户由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负责注册登记。
第九条  申请材料包括：
1.法人代表签署的法定声明；
2.《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大用户准入申请表》；
3.盟（市）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4.附件：
（1）企业基本概况（现状及发展规划）；
（2）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立项批复的复印件；
（4）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企业环境保护验收合格证书；
（6）安全生产许可证；
（7）节能检测报告；
（8）企业行业准入证明文件；
（9）公司章程、公司股权结构及股东的有关情况；
（10）详细技术参数，包括但不限于：装建容量、接入电压等级、用电类别、用电电价、上一年最大负荷及用电量、本年度预计新增用电量、典型年份月负荷曲线、供电可靠性需求、行业分类、生产规模、生产班制、产品品种、单耗、产量、产值等；
（11）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条  申请退出多边交易的大用户应按年度报自治区经委和华北电监局审定，经批准后办理注销手续。
第四章  大用户准入排序
第十一条  自治区经委于每年11月10日前公布下一年度大用户直接交易预期调控目标，包括：
1.大用户直接交易预期调控目标总量；
2.分行业大用户直购电量比例；
3.上年实际用电量权重、当年实际新增用电量权重和预计下一年新增用电量权重，用于进行申请直购电大用户排序。
根据内蒙古电力市场的运营情况，以及电力供需形势的变化，对大用户直接交易预期调控目标进行调整。
第十二条  大用户排序 
1.依据年度大用户直接交易预期调控目标，计算大用户排序电量，以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准入市场序位；
2.大用户排序电量计算公式如下：
大用户排序电量=上年实际用电量×A＋当年新增用电量×B＋预计下一年新增用电量×C
式中，A为上年实际用电量权重；B为当年新增用电量权重；C为预计下一年新增用电量权重，A+B+C=1。
3.同一大用户由于接入不同的变电站，具有不同电压等级时，以较高电压等级部分计算准入市场序位。
4.对于跨行业的大用户，分行业计算其准入市场序位。
第十三条  自治区经委根据市场规模，分行业根据准入排序按年核准大用户进入市场。
第五章  监督和管理
第十四条  自治区经委会同华北电监局负责对参加多边交易的大用户进行监督管理和检查，原则上每年检查一次，并将监督检查意见报送自治区政府及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第十五条  电力交易中心负责对已注册的大用户进行年度审核，同时报自治区经委及华北电监局备案。
第十六条  大用户出现下列情况时，电力监管机构有权责令其限期整改，直至取消直购电资格；被取消直购电资格的大用户，原则上在取消资格一年后方可重新向自治区经委申请进入市场。
1.不能保持准入条件要求；
2.拒绝接受监督检查；
3.注册时提供虚假资料；
4.发生重大安全和污染事故；
5.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定；
6.未完成节能减排指标计划。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经委会同华北电监局监督执行并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华北区域电力市场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运营规则》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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